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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原住民狩獵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803號 

 

【實務選擇題】 
 

以下有關於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中，針對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

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之解釋的敘述，何者為誤？ 

(A) 該條文第3項有關非定期性獵捕活動所定之申請期限與程序規定部分，其中

就突發性未可事先預期者，欠缺合理彈性，對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

利所為限制已屬過度，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比例原則 

(B) 該條文第4項第4款規定，前項申請書應載明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之部分，

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C) 有關於非定期性獵捕活動所定之申請期限與程序，以及申請書應載明獵捕動

物之種類、數量等規定，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D) 有關機關應至遲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

就上開規範不足之部分，訂定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規範 

答案：D 
 

 

【裁判要旨】 

1.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就除罪範圍之設定，尚不生違反憲

法比例原則之問題；其所稱自製之獵槍一詞，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2.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款規定對於自製獵槍之規範尚有所不

足，未符合使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

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有違。 

3.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

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

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 

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所採之事前申請核准之管制手

段，尚不違反憲法比例原則。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及第4項第4款規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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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期限及程序、申請書應記載事項中動物種類及數量部分，有違憲法比例原

則。 

【爭點說明】 

原住民持槍狩獵在憲法上之評價，本解釋費了相當長的篇幅，透過許多概念

加以闡述，用心良苦。但就「為何原住民有選擇依其文化而生活之權利？」涉及

若干憲法上概念，本文認為仍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爰提出協同意見如下。 

1. 無疑的，這是本解釋最核心的部分。因此，本解釋在解釋理由開宗明義即指

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本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

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12項規定：「國家

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

並促其發展……。」是原住民族之文化為憲法所明文肯認，國家有保障、扶

助並促進其發展之義務（本院釋字第719號解釋參照）。身為原住民族成員之

個別原住民，其認同並遵循傳統文化生活之權利，雖未為憲法所明文列舉，

惟隨著憲法對多元文化價值之肯定與文化多元性社會之發展，並參諸當代民

主國家尊重少數民族之發展趨勢，為維護原住民之人性尊嚴、文化認同、個

人文化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完整，進而維繫、實踐與傳承其所屬原住民

族特有之傳統文化，以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依憲法第22條、憲法

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規定，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

活之權利。此一文化權利應受國家之尊重與保障，而為個別原住民受憲法保

障基本權之一環。 

2. 原住民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但此一基本權利

之究竟依據為何？則認為有再細推必要。 

(1) 由憲法第5條、第11條及第13條等，亦可導出國家肯定多元文化就本解釋

所引用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第12項

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並對其教育文

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而言，該二項條文性質上為基本

國策，乃指示國家施政之目標，未必能直接導出人民因此有受憲法保障之

基本權。至於第10條第11項所稱：「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性質上亦僅有

重申國家立場或態度之意義，且所謂多元文化，並不限於原住民與非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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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並存之多元，亦包含同為原住民或同為非原住民間並存之多元文

化。即便無此明文，依憲法第5條所揭示：「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

等。」非不能導出憲法承認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不同族群間多元文化並存之

內涵。又由憲法第11條保障個人表現自由及第13條保障人民信仰宗教之自

由等，亦可導出憲法保障集合多數個人自由所形成同族群間之不同文化。 

(2) 原住民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是憲法保障之自由，而非負擔 

 就「憲法肯定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之權

利，二者間如何建構其理論關聯？」而言。本解釋認為：「為維護原住民

之人性尊嚴、文化認同、個人文化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完整，進而維

繫、實踐與傳承其所屬原住民族特有之傳統文化，以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

永續發展，依憲法第22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規定，原

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之權利。」 

 依上開文脈及邏輯，本解釋似乎認為，賦予個別原住民享有選擇依其傳統

文化而生活之權利，係以「為維護原住民之人性尊嚴、文化認同、個人文

化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完整」為出發，透過原住民可扮演「進而維

繫、實踐與傳承其所屬原住民族特有之傳統文化」之角色，達到「確保原

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之最終目的，因此依憲法第22條、憲法增修條文

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規定賦予原住民選擇依其文化而生活之權利。然而

如此推論，可能發生憲法保障原住民選擇依其文化而生活之權利，僅在使

原住民在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上扮演一定角色，而非自我目的？

「原住民若選擇非其傳統文化之模式而生活，無法在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

永續發展上扮演一定角色，是否即不受憲法之保障？」等疑慮。 

(3) 人人均有選擇生活方式之自由，不僅原住民有之，亦不限於依傳統文化而

生活 

 文化是多數人之觀念、意見及行為，經長年累積所形成之彼此認同之有形

或無形的現象。個人在其所熟悉之文化環境中生活，好處是可免除對陌生

環境之探索、錯誤嘗試所帶來之不便或不利，並容易尋得認同、協助，使

生活順適。但相反的，也可能受到來自該文化之束縛與限制。人民是否選

擇一定文化模式而生活，當然有其自由，例如要選擇五百年前台灣原住民

之文化模式、選擇當前原住民之文化模式、選擇兼具原住民與閩南之文化

模式、選擇某外國文化模式，甚至不選擇任何文化模式，而是依其自由意

願而生活，均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欲對此一自由予以限制，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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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始可。此一自由，基於憲法第7條種族平等原則，並

不因是否為原住民而有異。原住民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之自由，固受

憲法第22條之保障，即使原住民選擇非其傳統文化之模式而生活之自由，

亦無不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理。而且，此一自由之保障，具有其獨立之憲

法目的，並非以其須扮演某一文化之傳承者角色為前提，更不會因是否能

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之目標，而受影響。 

(4) 選擇生活方式，是憲法保障之自由或權利？ 

 應附帶一提者，憲法第二章所保障之人民權利，有使用「權利」之用語者

（如第15條至第18條及第21條），有使用「自由」之用語者（如第8條、

第10條至第14條），有使用「自由及權利」之用語者（如第22條），可知

憲法係有意區別「權利」與「自由」，而有其不同意義。本文認為，所謂

「自由」，乃不受干涉的意思，憲法前開條文所保障之人民之「自由」，

乃指人民得依其意志，決定為該行為（例如言論、講學、著作），或不為

該行為，或為行為時其內容如何，國家不得干涉，如國家違背而為干涉

時，人民可請求排除之意（消極排除）。至於前開條文所保障之人民「權

利」，則指人民不但可以依其意志，實現其權利內容，國家亦須積極顧

慮、協助，使人民之權利得以實現之意（積極實現）。二者含義本有不

同。但即使是人民之自由，既經憲法予以保障，如受國家干涉，人民亦有

請求排除之權利，因此，將前開憲法所保障之自由，泛稱自由之權利，亦

非不可。就此而言，本解釋將性質屬於憲法保障原住民選擇依傳統文化而

生活之自由，以憲法保障原住民選擇依傳統文化而生活之權利稱之，亦可

接受。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15、22、23條 

 


